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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電信管理辦法

通則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電括設備之使用丶管理有所遵循，提而行政效能並保
陳通信安全 、 提昇通信便捷性，特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公務專線電語：才固中華電信（股） 公司裝設具有不經總機收語 、 發括（含傳
真 、 款據 、 CENTREX系統），作為公務通信之用。

.::..、 直撥(DID)電語：指本校交換機提供具有不經總機供收語通信（含傳真 、 數
據 ） 之用，發語仍須經由總機撥出。

-、 分機電語：指本校交換機提供具有經總機供收語、發語通信之用。
四 、 緊急電語：指本校交換機或CENTREX系統提供遇有縶忞事件作為校內發語通

信之用。
五、 校內廠商：指本校校圉內之程外單位，包牾提供本校教職員生餐飲食、民生丶

文具或娛樂等服務之營利事業廠商及承包本校工程之花工單位。
六、 維護廠甯：拉本校交換機系統維護 、 係秦及電語機新增、移機砲工、故障維

修等，由承辦單位定期與專業廠商簽訂維護保泰合約並據以辨理。
七丶 自費密碼外撥：指本校教職員工因個人需要對外通信，得向承辦單位申辦個

人專用之密碼，並透過薪資扣徽語蕡。
本校電信管理業務之主管單位為總務處，承辦單位為營緣紐。

本辦法所稱電信管理業務，其範固如下：
電信設備管理及維護業務。

四丶

電語新增丶移機及故障報修管理業務。
分機通語等級嵒理業務。
自費外撥管理業務。

電信設備笹理及維謾業務。
電信交換機設備應設置於電信機房並委外廠商負貴維護、保養。
電信交換機設備設置場所不得堆放雜物並應保持整潔。
電信交換機設備設置場所禁煙及不得飲食。
電信交換機設備設置場所，消防設備應定期實拖安全檢查。
設置電信交換機設備之電信機房，平時應由承辦部門負責管制，非經承辦單位相關人員
之同意，任何人不得隨意進出。除專責人員及委外維護人員外，禁止任意異動電信配線
設備。
本校各項委外工程如因泥工不當，造成本校既有電信設備或線路損壞且經查證屬實者，
承包廠商應負修復或賠償該受損電信設備或線路之責，必要時得由承辦單位逕行招商修
復並由承包廠商負擔費用或自工程保證金扣抵。
前條規定應明列於本校各項委外工程之招標須知及工程契約等文件。
每一電信線路以接用一部電語機為原則並委外廠商負責維護。
本校公務電語除承辦單位統一採購暨維護外，自費專線應由使用者自行申裝及維修。
承辦單位應備有相噹數量之電語機供使用者故陳換領及電語新增務之用。
學生宿舍電語機故障，住宿生得直接向中華電信 112 障礙台或宿舍管理單位赧修。住宿
生辦理遷入、遷出時，宿舍管理單位應負清點括機及作成記錄之責。
公務電語除以自費密碼外撥使用外，禁止使用於私人用途。
使用公務電語，應遵守長語短說、搏節公帑之原則。
分機電語應由使用者負電括機伶理責任及清潔保養。公務專線電活得由使用單位指定管
理人，未指定者承辦單位得登錄單位主管為管理人。
各單位因人事異動或其他原因，變更分機、公務專線電語之使用者或保伶人時，應主動
以書面通知承辦單位變更登記及修改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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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語新增、移機及故庫報修詧理業務 

電語之申請與異動，應依本規則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電語故障報修與查修作業流程及原則如下：

四丶

使用者或單位如過分機或公務專線電語機故障者，自行於財產物品系統填具
請修單，並詳述異常之分機號碼、故F率地點、聯絡電語、預約處理日期與時

間及故障原因簡述。

承辨單位接獲請修通知後，定期於每週一、四（假日順延）由委外廠商派員

查修或換裝，如因故無法於預約處理之日期或時間到場處理，維護廠商應主

動與使用者或單位另約時間。

電語故障查修以三個工作日內修復為原則。

維護廠商應將電語機故陣原因丶處理情形與結果詳實記錄於請修單以供稽

核。修護後應由使用者或單位於請修單簽認。

第十九條所稱電語之申請與異動，包挂以下各項：

分機電語之新增或移機。
一 － 公務專線電語之新增或遷移。
一 、 公務行動電語「1號之申請或退租代辦。

四丶 協助教師硏究室私人專線之申裝或遷移。

本校電語申請與異動作業流程如下：

四丶

五丶

使用者或單位提出請購單或簽案申請。
承辦單位審核需求之必要性及可行性，簽註意見後陳核。

請購單或簽案依公文流程及分層負責原則作業辦理。
奉准後由承辦單位另繕泥工通知單，交由維護廠商前往方色作。
完工時應經使用者或單位測試電語機為可用狀態，並於泥工通知單簽認後始

得結案。
電話申請與異動應於預定完工使用日之兩週前提出。

承辦單位得考慮實際需求及既設電信線路設備之容量審核電語異動需求申請，如堢為滯
礙難行者，應具髖陳述理由向申請人或單位說明並建議替代方案。

校內廠商專線、私人專線及臨時非公務專線之異動作業所需費用，概由用戶自理。
前項以外之公務專線或分機電語異動作業所需費用，由本校提供。

電語異動涉及交換機系統資料部分，委外廠商慮詳細記錄於泥工通知單，並另行記載於
專屬異動記錄或電腦檔案。

本校各單位得依業務需要申請直撥電語或公務專線電語若干門，惟其中公務傳真以設置
一門為原則。

直撥電語或公務專線電語以提供單位主管聯絡公務為原則。公務傳真以提供單位聯絡公

務傳真為原則
本校公務專線電語一律禁止撥打 0204、0203等系統付費電語及行動電括。
本校公務專線電語是否開放撥打國際長途電語及是否刊登電信事業之分類電語簿，由使

用單位決定。

開放撥打國際長途電語之使用單位，應設置國際電語使用登記簿，由單位主管定期查核
並要求所屬於使用國際電語時詳實記錄使用者姓名、日期、時間、受語方電語號碼及使
用理由等足供稽查之資料。

承辦單位每月定期提供國際電語明細，以書面通知使用單位說明公務使用情形，如為私
人使用，使用者應向本校出納維繳約，並將繳約收據影本隨書面通知送回總機室。

校內廠商為聯絡需要，得自行申辦專線，申靖時應將公司地址登記為帳單地址。

校內廠商裝設之專線，應檢具下列租關資料向承辦單位辦理登記：

四丶

校內廠商名稱。
負責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聯珞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設置日期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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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廠商退租專線，應向承辦單位辦理撤銷登記。
校內廠商專線之登記與撤銷登記，應以書面為之（須有業務相閻單位證明或戳章）。
本校自備屋內配線工程如係権責單位委外泥工者，其所需費用由校內廠甯全額支給；由
本校維護厰商泥工者，其收費標準悉依本校定期維護合約規定向校內廠商酌收費用。
本校教師硏究室及教、職員宿舍住戶，得自行向電信事業申辦私人專線，申請時應將住
戶之地址登記為帳單地址。
私人專線之申裝與退租，應以書面並檢具電信事業申請書向承辦單位辦理。
私人專線之設置，得由電信事業紇工人員方色作，其涉及本校自備屋內配線者，應由維護
廠商負責施工，其收費標準悉依本校定期維護合約規定向使用者酌收蕢用。
本校各單位各型研究計畫或補助專案為聯絡需要 ，應向承辦單位申辦。
專案分機或專線之申請應檢送該專案之核定案件影本供承辦單位查核。
專案分機或專線之新增與移機，得由電信事業泥工人員方色作，其涉及本校自備屋內配線
者，應由維護廠商負責紇工，其收費標準悉依本校定期維護合約規定，由執行單位自行
辨理核付手續。
專案分機或專線之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於專案、咭束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承辦單位辨
理退租與撤繳事宜。
承辦單位應定期查核專案分機或專線之執行期限。 已屆專案執行期限而執行單位未提出
續用申請者，承辦單位得逕行辦理該專案分機或專線之退租與撤繳事宜。
專案分機或專線之相腈電信帳務，由專案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理。
本校各單位因舉辦臨時活動之聯絡需要，得向承辦單位申裝臨時公務分機或專線若干門。
臨時公務分機或專線之裝設得由電信事業紇工人員方色作，其涉及本校自備屋內醚線者，
應由維護廠商負責施工，並由承辦單位辦理核付手續。
前項臨時公務分機或專線於活動、咭束後得轉為備用專線或撒繳。
臨時公務分機或專線之帳務統一由承辦單位處理，其活動經蕢之來源為本校預算或校務
基金者，所需款項概由本校相關經費支付。
校外單位或學生社困向本校暫借場地舉辦活動， 因活動聯絡需要，得向承辦單位申裝臨
時非公務分機或專線。
臨時非公務分機或專線之登記及泥工，準用本規則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之相閽規定。
公務、臨時公務分機或專線及電信交換機專線之電信帳務應由承辦單位統籌辦理。
廠商、私人及臨時非公務分機或專線之電信帳務應由申請單位或用戶自行辦理。

分機通語等級詧理業務

本校教職員工得依職務聯絡需要 申裝專用分機。
本校新進教職員應於醚用既有分機後以書面向承辦單位辦理使用者登記。
本校分機一律設定為禁止撥打 0204、0203等系統付費電語及國際電語。
本校分機使用権限等級分類如下：

第一級：僅供撥打校內分機。
一

第二級：除第一級権限外，另可撥打大台北地區電語。
=、 第三級：除第二級権限外，另可撥打國內長途電語。
四、 第四級：除第三級權限外，另可撥打各行動電括門號。
五丶 第五級：除第四級権限外，另可撥打國際長途電括。
分機得依使用者身分預設使用權限，其原則如下：

一、二級單位主管及系、所丶中心主任：第四級。
一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第二級。
=、 校長機要私書、專門 委員、秘書：第回級
因、 職員、助教、專任助理、約聘雇人員：第二級。
五、 技工丶工友丶司機：第一級。
六、 本校住宿教職員、學生宿舍住宿生：第一級。
七、 其他：第一級。
分機得依設置場所預設不同之使用権限，其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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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室：第二級。
一

會議室、實駮室、劇場、學生活動中心等公共場所：第一級。
＝、 校內廠甯：第一級。
分機使用權限之變更應以書面經單位主管同意向承辦單位申請 。
分機使用者依職務得設置數位式電語，其原則如下：

本校一 丶二級單位主管及系、所、中心主任。
校長機要秘書。

＝、 專門委員。
校內廠商為服務本校教職員及學生，得經業務棓間單位同意以書面向承辦單位申裝本校
分機。

自攢外撥詧理業務
本校教職員工得向承辦單位申辨自費帳號及密碼，惟以乙維為限。
自費外撥之使用権限等級預設為第四級，密碼自行指定（以七碼為限），並得由使用者申
請 變更之。
自費外撥之申請 、撤銷及異動等作業，應以書面為之。不另收取手續、設定、月租等費

用 。
自費外撥應單狷計價，由承辦單位於每月初進行計費轉檔，並通知本校出納維逕由次月
薪資扣抵。
承辦單位應提供使用者查詢自費外撥之通聯記錄，提供之可查詢資料期間不得少於三個
月。
前項查詢得以書面為之。
自費外撥使用者離職或退休時，應先至承辦單位、結算應付款額，並至出納維繳費後始得
離校。

附則
本校相關業務人員為聯絡繫急公務，得以書面向承辦單位申請 行動通信使用 ，其申辨及
電信費用概由本校支付。
本校分機電語之通聯明鈿資料 ，其查閱権限與程序原則如下：

分機電語使用者或管理者得經單位主管同意，向承辦單位申請查閱所使用 或管
理之通聯明鈿。
..::..§及主管因管理需求，得經單位主管同意，向承辦單位申請查閱該管任一分機
電語之通聯明細。

:;. 、 單位主管得因管理需求，向承辦單位申請查閱該管任一分機電語之通聯明鈿。
四 丶 因特殊原因須查閱特定分機電語於特定期間之通聯明鈿者，應檢附理由與期間

經該特定分機電語之管理單位主管同意後，簽奉校長核示辦理。
經前項程序查得之通聯明鈿資料，原申請者除應保密外亦不得為原申請 理由以外之利用。
通聯明鈿資料須 向電信事業申請者，由承辦單位辦理。
除總機人員與維護廠商因泥工意外知悉他人通訊內容外，嚴禁任何人員以任何形式監聽
他人之通訊內容。
前項 總機人員與維護廠商應對恋外知悉之他人通訊內容負保密責任，違者除須 自負法律
刑責外，另應依相關管理規定懲處。
學生宿舍住宿生得申辦099隨身碼業務，並應辦理金融機構轉帳手續。其申辦業務，應
醚合宿舍分醚由宿舍管理單位洽中華電信（股） 公司辦理。
本辦法租關規定以外之電信服務申請案件，應加會承辦單位表示意見後簽陳校長核示。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闞規定辦理。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